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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拿礼品 市民拍手叫好
本报联合芝罘工商走进壹百货商场，现场教市民辨别假货

一瓶茅台酒收藏了20多年———

是真是假？消费者也辨不清楚

花了35元买了一斤枸杞———

结果洗了七八次还掉色

壹百货超市

开设“临界商品”专区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

是消费者，然而，在购物中
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烦恼，
看似价格便宜的食品，买回
家后才发现马上就过期了。
因此，为方便市民购物，活
动当天，壹百货超市特意开
设“临界商品”专区，该专区
将一直保留下去。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反
映，在超市购物时，经常会
遇到这样的情况：标注着特
价优惠的产品，不少食品都
临近保质期限。由于购物仓
促，市民往往只注重价格，
忽略商品保质期。等到商品
买回家才发现问题，想退货

时又很难。
随着“3·15”活动的开

展，壹百货超市特意开设
“临界商品”专区。在该专
区，记者看到，商品以食品
为主，商品旁边的宣传板
上 写 着“ 临 界 商 品 ”几 个
字，并有“请您理性购买”
的提醒。

据壹百货超市食品部
负责人黄洋介绍，这些商品
的保质期期限较短，但产品
质量没问题，价格也有很大
优惠，比如原价5块多的食
品，现在只需 3块多。黄洋
称，该临界商品专区将会一
直保留下去。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
前来学习购物技巧，咨询
维权法律法规，更有市民
直接把产品带到活动现
场，让工商人员帮助鉴别
真假。市民徐女士就带来
一瓶1979年的茅台酒，“这
瓶酒比我年龄都大，但却
不知道是真是假。”

据徐女士介绍，这瓶
酒是老人上世纪八十年代
收藏的，放在家里有20多年
时间了，一直不舍得喝。不
过封口处有些破损，外包
装也找不到了，现在假酒
挺多，所以她想请工作人
员鉴定一下这瓶酒的真
假。在现场，记者看到，这
款茅台酒瓶子看起来颜色
陈旧，瓶身上的标识颜色

也已经发黄，生产日期为
1979年5月2日。

工商人员仔细检查
完这瓶酒后，发现由于瓶
口封口处的包装受损，生
产批号已经看不到，所以
很难判定这款酒的真假，

“不过从生产日期及收藏
时间上来看，这款酒应该
属于真品。”为了更准确
地判定真假，工商工作人
员建议徐女士联系茅台
酒厂家，让厂家的专业人
员帮忙鉴定。

家住塔山附近的周
大妈向工商人员讲述了
她的窝心事。春节赶年货
大集，花了35元钱买了一
斤枸杞子。回到家才发
现，这些外表亮丽的枸杞
子，一遇水便开始掉色。

13日早上10点，周大
妈拿着枸杞子，来到本报
联合芝罘工商、壹百货共
同举办的“3·15维权进商
场”活动现场。周大妈称，
这些枸杞子是春节前在

旅游大世界赶年货大集
时购买，当时商家要价每
斤40元，经过讨价还价，35

元钱一斤。“看着价格合
适，便买了一斤。”

买回家，周大妈准备
拿些枸杞子熬粥，但在水
里清洗两遍后，她发现枸
杞子竟然掉色，“盆里的
水被染成了红色。”周大
妈称，她连续用水洗了七
八次，发现枸杞子仍掉色
严重。“难道这些枸杞子

被染色了？”对此，周大妈
很担心，便没敢食用。

记者看到，这些枸杞
子颜色红润，色泽鲜亮，
但果实看起来并不饱满。
据工商人员介绍，这些枸
杞子色泽过于鲜亮，商家
图外观好看，后期应该进
行了加工染色。但由于周
大妈是从年货大集购买，
没有购物小票，且商贩没
有固定场所，流动性大，
找到商家有一定困难。

本报3月13日讯 13日
早上9点半，本报联合烟台
市工商局芝罘分局、壹百
货商场共同举办的“ 3·1 5

维权进商场”活动，在阳光
1 0 0B座壹百货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工商部门教市
民如何选购优质商品，辨
别假冒伪劣产品，不少市
民现场进行投诉。壹百货
还向参加活动的市民赠送
了纪念品。

活动现场，烟台市工商
局芝罘分局工作人员向广
大市民讲述了许多辨别假
冒伪劣商品的方法和技巧，
展示了一些与市民生活紧
密相关的假冒商品，比如白
酒、鸡精、洗发水、保健食
品、汽车配件等，教给市民
辨别常识。另外，还专门设
立投诉维权台，现场接受市
民举报投诉。

“昨天看报纸，说今天
有识假货的活动，一大早
就乘车赶来了。”市民徐大
妈说，平日最怕买到假货，
尤其是食品类，既浪费钱

财又对身体造成伤害。听
完工商人员的讲解后，徐
大妈笑着称，“以后应该多
举行这样的活动，对老百
姓有好处。”

在现场，记者看到不
少市民拿着物品，赶到活
动现场咨询投诉。据周女
士介绍，前几日，朋友送了
几瓶保健食品，但瓶子上
全是英文，找不到生产日
期，不知道是真是假，一直
没敢吃。经工商人员检查
后，发现该产品是维生素
E，“如果在国内市场销售，
产品包装上必须有中文标
识 才 行 。”工 商 人 员 介 绍
说，这种产品不知道是通
过什么渠道进口的，安全
不一定有保证，生产日期
也有问题，建议不要轻易
食用。

除了学习辨别假冒伪
劣产品的方法技巧外，现
场，壹百货工作人员还为参
加活动的市民赠送了精美
礼品，使广大市民在学习消
费维权常识的过程中，增长
了法律意识。

工商部门一位工作人
员称，虽然年年“3·15”，但
是困扰消费者的问题产品
总会死灰复燃，换种面孔出
现。仅靠“3·15”这一天扎堆
维权肯定不行，维权意识应
该深入每个市民的头脑，将

“3·15”的精神内涵融汇贯
通至一年365天，天天维权，
日日警醒。

本报3月13日讯(通讯员 邱
国伟 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白利倩) 13日，烟台市工商局
芝罘分局黄务工商局联系30多
家汽车经销商，率先倡议拒绝汽
车行业中存在的合同格式霸王
条款，并将查处购车合同中存在
的违法行为。

烟台市工商局芝罘分局黄
务工商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黄务是烟台汽车经销商比较
集中的区域。近日，黄务工商所
不断接到涉及汽车行业的投诉。
市民投诉大都集中在汽车的保
养、售后服务、保险、维修、定金
等一系列霸王条款问题上。“消
费者购买汽车时，由于疏忽大意
没认真阅读购车合同，一旦汽车
出现问题，维权将会变得很难。”

对此，芝罘工商部门联系辖
区30多家汽车经销商，与3月13日
发起倡议。自3月13日起，将重点检
查黄务辖区所有4S店的合同合法
性。根据4S店提供的合同复印件，
工商部门依据合同格式实施条例
认真核实检查，依法查处购车合
同中存在的霸王条款以及一些其
他不合法的现象，涉及质量、定
金、售后等多个方面。

根据相关法规，任何合同中
存在欺诈或霸王条款的违法现
象，合同将会依法被中止。情况
严重的，工商部门将会给以警
告，并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
下；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
以下的罚款。

30多家4S店参加此次倡议会
议，认真听取建议，并称将认真履
行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拒绝
霸王条款。

本报通讯员 春林 春海 夏立新 杨百全 本报
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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